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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变化情况分析

——基于江西省的数据
*1

肖坚

江西省价格理论研究所

【摘 要】：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政府推出了多种强农、惠农、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政

策措施，农村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收入来源渠道更加多元化，收入结构明显

优化。在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基础上，农村居民消费整体呈现较强增势，消费水平稳步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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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加快，政策性转移收入显著提高

进入二十一世纪，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逐步减免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惠农举措，大大提高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对农民收入的增加起到重要作用。以江西省为例，2011 年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达 6892 元，比上年增长 19.0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2.75%。从 2002 年的 2334.20 元计算，到 2011 年共

增加了 4557.80 元，增长 195.26%，年均递增 14.49%(见表 1)。其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

均保持快速增长。

2010 年低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 2202.26 元，比 2004 年增加 960.17 元，年均增加 160.03 元，年均名义增长 12.88%；中

低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 4007.79 元，比 2004 年增加 1828.26 元，年均增加 304.71 元，年均名义增长 13.98%；中等收入组农

户人均纯收入 5380.64 元，比 2004 年增加 2553.69 元，年均增加 425.62 元，年均名义增长 15.06%；中高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

入 7231.80 元，比 2004 年增加 3591.11 元，年均增加 598.52 元，年均名义增长 16.44%；高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 12229.9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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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04 年增加 6801.31 元，年均增加 1133.55 元，年均名义增长 20.88%。由此可见，越是高收入组，其绝对数和相对数增长越

高。2010 年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农户的收入差距比为 5.55∶1，是 2004 年的 1.27 倍；中等收入组与低收入组农户的收入差距

比为 3.28∶1，是 2004 年的 1.12 倍；中等收入组与低收入组农户的收入差距比为 2.44∶1，是 2004 年的 1.07 倍；中低收入组

与低收入组农户的收入差距比为 1.82∶1，是 2004 年的 1.03 倍。

(一)工资性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工资性收入增长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部分。2010年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人均2394.62元，比2002年的928.64元增加1465.98

元，增长 157.86%，年均增长 12.57%；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全年纯收入从 2002 年的 30.55%上升到 2010 年的 32.06%，

提高了 1.51 个百分点；2010 年工资性收入增加对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达 41.02%(见表 2)。

(二)家庭经营纯收入平稳较快增长

十六大以来，省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农民增收的重大政策。农村居民家庭生产经营收入从 2002 年的 1988.62 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4508.73 元，增加 2520.11 元，增长 126.73%，年均递增 10.77%。2010 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人均 3625.34

元，比 2002 年的 1668.23 元增加 1957.11 元，增长 117.32%，年均增长 10.19%。农村居民家庭从事二、三产业生产经营纯收入

人均 883.40 元，比 2002 年的 320.39 元增加 563.01 元，增长 175.73%，年均增长 13.52%。其中，从事第二产业生产经营得到

的纯收入人均 343.12 元，比 2002 年的 88.62 元增加 254.50 元，增长 287.18%，年均增长 18.44%；从事第三产业生产经营得到

的纯收入人均 540.28 元，比 2002 年的 229.68 元增加 310.60 元，增长 135.23%，年均增长 11.29%(见表 2)。

(三)财产性收入稳定增长

2010 年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人均 100.21 元，比 2002 年的 20.80 元增加 79.41 元，增长 381.78%，年均增长 21.72%。分

地区来看，最高的南昌市 2010 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人均 393.41 元，比 2002 年的 208.20 元增加 185.21 元，增长 88.96%，年

均增长 8.28%；最低的新余市 2010 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人均 70.74 元，比 2002 年最低的上饶市的 9.9 元增加 60.84 元，增长

614.55%，年均增长 128.89%。

(四)转移性收入特别是政策性转移收入快速增长

转移性收入出现快速增长，2010 年农村居民得到的转移性收入人均 464.96 元，比 2002 年的 101.57 元增加 363.39 元，增

长 357.77%，年均增长 20.94%。该时期农民从“三补贴、两减免”上受益颇多。

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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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十六大以来，农村居民食品支出比重(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 2002 年的 50.13%下降到 2010

年的 46.34%，下降了 3.79 个百分点。其次，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比重提高。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交通通讯、文教娱乐、

医疗保健等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的支出大幅度增加，所占比重稳步提高。2010 年，农村居民用于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

健三项消费的支出比重分别为 8.48%、7.29%和 6.23%，三项支出比重分别比 2002 年提高了 1.42、-4.84、1.69 个百分点，其中

交通讯支出比重提高最快，比 2002 年高 2.63 倍(详见表 3)。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结构序列从 2002 年的食品、居住、文教

娱乐、交通通讯、衣着、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其他商品及服务，转变为 2010 年的食品、居住、交通通讯、文教娱

乐、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衣着、其他商品及服务。消费层次较高的交通通讯支出在消费支出结构序列中位置提前，

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向享受型、发展型结构转变；文教娱乐费用支出在消费结构中后移，也反映出农村学杂费减

免取得实效。再次，农村居民消费现金支出比重持续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现金支出由 2002 年的 1342.51 元提高到 2010 年

的 3269.06 元，增长了 143.50%，年均增长 11.77%；现金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由 2002 年的 75.23%提高到 2010 年

的 83.57%，提高了 8.34 个百分点。

三、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有较大改善

十六大以来，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稳定增长，居住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更快。2010 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 3911.61 元，比 2002 年的 1784.60 元增长 2127.01 元，增长 119.19%，年均增长 10.31%。分项来看，农村居民的居住支

出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更快，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向追求生活便利、提高质量、注重健康方面进一步发展。2010

年农村居民消费的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的支出水平分别为 1812.66 元、174.61 元、782.72 元和 205.27 元，比 2002

年的 894.53 元、97.33 元、263.15 元、61.93 元分别增长了 102.64%、79.40%、197.44%和 231.46%；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

疗保健和其他商品及服务的消费水平分别为 331.81 元、285.23 元、243.84 元和 75.48 元，比 2002 年的 125.98 元、216.47 元、

80.95 元、44.26 元分别增长 163.38%、31.76%、201.22%和 70.54%。

(一)食品消费质量提高

十六大以来，江西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村的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了，食品消费开始多样化，食物结构逐步优化，肉、

禽、蛋、奶、水产品等食品消费量逐年增加。从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来看，粮食从 2002 年人均消费 274.15 公斤下降到 2010

年的 213.52 公斤；蔬菜从 2002 年人均消费 146.33 公斤下降到 2010 年的 132.54 公斤；食用油从 2002 年人均消费 9.48 公斤下

降到 2010 年的 7.49 公斤；与此同时，家禽从 2002 年人均消费 2.46 公斤增加到 2010 年的 4.14 公斤，增长 68.29%；肉禽及其

制品 2002 年 12.62 公斤增加到 2010 年的 18.86 公斤，增长 49.45%；蛋类及制品从 2002 年人均消费 2.89 公斤增加到 2010 年的

3.28 公斤，增长了 13.50%；奶及奶制品从 2002 年人均消费 0.22 公斤增加到 2010 年的 3.18 公斤，增长了 1345.46%；水产品从

2002 年人均消费 4.38 公斤增加到 2010 年的 5.23 公斤，增长了 19.41%；酒及饮料从 2002 年人均消费 6.21 公斤增加到 2010 年

的 11.45 公斤，增长了 84.38%；瓜果从 2002 年人均消费 11.73 公斤增加到 2010 年的 12.60 公斤，增长了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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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耐用消费品普及率明显提高

江西农村居民生活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耐用消费品不断升级。十六大以来，农村住户拥有现代家庭生活的耐用消费品普及

率明显提高。2010 年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洗衣机 14.08 台，比 2002 年的 4.53 台增加 9.55 台，增长 210.82%；彩色电视机

106.86台，比2002年的41.55台增加65.31台，增长157.18%；电冰箱45.84台，比2002年的4.78台增加41.06台，增长859.00%。

现代家庭生活的许多耐用消费品，如电话、移动电话、空调、电脑等也进入了农民家庭：2010 年，农民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 140.98

部，比 2002 年的 9.63 部增加 131.35 部，增长 1363.97%；空调机 10.24 台，比 2002 年的 0.08 台增加 10.16 台，增长 12700.00%；

抽油烟机 3.76 台，比 2002 年的 0.61 台增加 3.15 台，增长 516.39%。传统的交通通信方式已不能满足城镇居民越来越迫切的出

行和沟通需求，人们追求更加方便、快捷的现代化交通方式。公共交通工具不再是出行的唯一选择，家用汽车、摩托车、电动

车已经进入普通家庭，2010 年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摩托车 60.49 辆，比 2002 年的 22.98 辆增加 37.51 辆，增长 163.23%；照相

机 2.69 架，比 2002 年的 1.88 架增加 0.81 架，增长 43.09%；热水器 16.33 台，比 2002 年的 1.18 台增加 15.15 台，增长 1283.90%；

影碟机 32.16 台，比 2002 年的 13.02 台增加 19.14 台，增长 147.01%；微波炉 2.69 台，比 2002 年的 0.16 台增加 2.53 台，增

长 1581.25%。

(三)住房条件极大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农村居民居住状况变化极大，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明显改善。从人均住房面积和质量来看，2010 年人

均居住面积 30.44 平方米，比 2002 年的 29.24 平方米增加 1.20 平方米，增长 4.10%。2008 年，农村居民人均居住支出为 678.8

元，比 1978 年增加 666.9 元，增长 55.8 倍，年均增长 14.4%。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由 1978 年的 8.1 平方米增加到 2008 年的 32.4

平方米，增长 3.0 倍。其中，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占 87.3%，比 1981 年的 48.6%提高了 38.7 个百分点。在农村居民

住房面积增加的同时，居住条件有了极大改善。2008 年使用水冲式卫生厕所的农户占 17.5%，比 2000 年提高 10.5 个百分点，

无厕所的农户占 7.4%，比 2000 年减少 6.3 个百分点；使用清洁燃油、燃气、电和沼气等的农户占 28.6%，比 2000 年提高 21.2

个百分点；饮用自来水的农户占 43.2%，比 2000 年提高 15.5 个百分点，而饮用浅井水、江河湖泊塘等非卫生水的农户占 24.4%，

比 2000 年减少 10.9 个百分点；有 42.4%的农户住宅外有水泥或柏油状路面，比 2004 年提高了 18.3 个百分点，住宅外为土路等

非硬质路面的农户占 34.5%，比 2004 年减少了 15.9 个百分点。

(四)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普遍增长

按农户收入 5 等份分组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分析，十六大以来，尽管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存在差异，但总体上普

遍较快增长，各收入组农户消费水平增长均在 10%以上。2010 年，低收入组农户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 2492.98 元，比 2002 年的

1187.04 元增加 1305.94 元，增长 110.02%，年均递增 9.72%；中低收入组农户为 3177.22 元，比 2002 年的 1501.70 元增加 1669.52

元，增长 111.18%，年均递增 9.79%；中等收入组农户为 3835.80 元，比 2002 年的 1680.69 元增加 2155.11 元，增长 128.23%，

年均递增 10.87%；中高收入组农户为 4533.41 元，比 2002 年的 2064.75 元增加 2468.66 元，增长 119.56%，年均递增 10.33%；

高收入组农户为 6340.92 元，比 2002 年的 2678.88 元增加 3662.04 元，增长 136.70%，年均递增 11.37%。


